
一、服务内容

根据用人单位要求提供巡逻岗（微型消防站）、中控值机岗、安检岗、门卫岗、展厅正

门岗、展厅值守岗、文物库房值守岗、保安管理岗八类安保人员正规专职社会化用工服务，

安全检查、监控室值机技术岗位全面持证上岗，建立一支稳定可靠的年轻化、专业化的高素

质安保队伍，实现“人防”“技防”“物防”“联防”的高度统一，紧密结合，确保文博单位

安全。

二、服务期

本合同服务期：2026 年 1 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合同每次签订期限为一年（在

当年合同到期后，如政策法规、服务内容、合同条款和价格等主要内容均无变化，在合同双

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依照有关规定续签合同，最多续签一次，续签期限为期一年，总服

务期不超过 2 年。

三、服务要求

1. 做好整体安全保障

在日常工作中，确保纪念馆场馆的整体安全，包括白天开放期间和夜间闭馆期间以及重

大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的安全保障。针对展馆展厅、文物库房、办公区、消防中控室等区域，

做好值守和安全管理。针对文物押运、重要活动、礼宾随卫等做好临时安排。

2. 做好各项安全工作分项任务的发展

针对纪念馆的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开展消防中控、巡逻处突、门岗值守、展厅保护、安

检、专职消防任务、文物库房值守等分项任务做好工作安排和工作计划。

四、岗位设置

1.巡逻岗（微型消防站）：6 岗。

2.中控值机岗：3 岗。

3.安检岗：3 岗。

4.门卫岗：3 岗。

5.展厅正门岗：2 岗。

6.展厅值守岗：13 岗。

7.文物库房值守岗：1岗。

8.保安管理岗（队长、副队长、展厅领班）：3 岗。

（备注：1.在保证甲方正常开放安检工作需求的前提下，甲方有权根据安保工作的实际

需求，安排安检人员担负其他有需要的安保岗位。2.遇有重大节假日、敏感时期及需要临时



增加安检人员时，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增加人员的费用。）

上述岗位安保人员须遵循劳动保护法的要求，保证安保人员每周常规工作时间原则上不

大于 40 小时（特殊情况，双方另行约定）。24 小时全天候岗位，实行 4 班倒的方式；16 小

时岗位，实行 3班倒的方式。

五、安保人员素质要求

1.遵纪守法，热爱文博单位安保工作；无不良行为（违法、犯罪）记录；

2.具有一定安保工作经验，了解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掌握文物保护及安全工作的基

本常识；

3.身体健康，符合国家规定的用工年龄，男性安全工作人员，身高 175 厘米以上，高

中以上学历；女性安全工作人员，身高 158 厘米以上，高中以上学历；

4.出入口警戒、安检、展厅值守为一线服务岗位，上岗人员要求五官端正、形象良好、

文明有礼、口齿清晰；

5.符合用工单位安全工作稳定性要求，一旦签约入职，服务时间不得少于 1 年；

6.中控值机岗人员须具备消防设施操作员（建（构）筑物消防员），持证上岗；安检人

员须持证上岗；

7.熟练掌握相关安全工作技能，单人具有一定应急处突能力，每名安保工作人员均需

达到保安班（队）长的中高级工水平；

六、安保人员职责内容

1.根据纪念馆的要求，从事文博单位的安全保卫工作，包括并不限于火灾、盗窃、破坏、

爆炸、治安等防范、紧急处置工作；

2.负责文博单位日常工作中的技防设施值守、安检及出入口控制及巡逻处突工作；

3.负责市域内文物展品运送、交接过程的安全；

4.负责文物出入库及布展现场的安全保障工作；

5.负责文博单位内大型展览、文化交流活动的警戒、安检、控制工作，确保文物安全及

人身安全，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

6.承担纪念馆交付的其他临时安全工作任务。

七、管理制度

甲方对乙方派驻的安保人员采取阶梯性管理，建立内部阶梯层次，即：安全保障部主任

一一保安队长一一副队长一一队员。依照以上顺序进行逐层管理，形成每层向上层汇报工作、

对上层负责的结构。



（一）学习制度

纪念馆的安全保卫制度是保安执勤的标准，只有对制度规定了如指掌才能够做到、准确

认真地执勤。因此，纪念馆的保安队伍必须学习纪念馆安全保卫制度，计划每周一课时，每

次 50 分钟。采取方式为队长讲解，队员理解背诵，熟练掌握，最终考试验收。学习内容为

纪念馆安全保卫制度规定、典型案例分析、现场模拟演练、应急方案预演等等。

（二）训练制度

为了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凝聚力，增强队员的业务技能水平、组织纪律观念，培养队员

的责任感。每日进行体能训练，每月开展三次应急处置演练（含一次夜间），每季度开展一

次预案实战演练。消防队员每日进行专业技能训练、器材实操，每周进行两次跑点训练，每

月开展一次灭火实战演练。训练纳入考核，无故不得请假迟到，训练过程中，必须听从队长

安排，每月评比考核。

（三）执勤制度

1.保安员勤务分常规性勤务和临时性勤务。常规性勤务是负责纪念馆的日常保卫工作，

临时性勤务是纪念馆根据需要临时安排的勤务工作；

2.任何保安人员必须严格履行本职工作，严守岗位，不得随意走动。因故离岗时，必须

用对讲机告知队长（副队长）及时安排巡场保安补缺才能离岗，离岗时间不得超过 10 分钟；

3.任何保安人员上班时间内必须穿着统一制服，保持制服整洁、皮鞋光滑、精神抖擞、

头发整洁齐整；

4.保安人员不得在岗睡觉、进食，吃饭时间轮流到食堂用餐，严禁将膳食带到工作岗位。

（四）交接制度

1.提前 15 分钟到达执勤岗位，按规定交接对班，并做好值班记录；

2.队长（副队长）对上岗人员按要求逐一检查，强调工作纪律；

3.交接班时，如有遗留事项，必须妥善处理，并做好记载，告知接班人员。

（五）请销假备勤制度

1.队长（副队长）因事需要外出，需向安全保障部主任请假，除特殊情况，一般不得延

假，若延假，归队时需作出书面说明；

2.事假不得超过 3 天，病假视情况而定，丧假 7天，婚假 5 天；

3.请假人员，请销假必须填写《请销假登记本》，由队长批准；

4.请长假需提前 3 天，提出书面申请，由队长报安全保障部主任审批同意后，方可离队；

5.为有效应对处置突发事件，每天各班必须安排一定的备勤人员；



（六）寝室内务管理制度

1.寝室成员轮流值日打扫寝室卫生（包括打扫、抹窗、拖地、洗漱用品整齐摆放等），

值日生早 7:30 必须打扫干净寝室卫生（寝室内无灰尘、杂物视为打扫干净）。

2.寝室成员必须把自己的被子、鞋子、行李等生活物品摆放整齐有序；

3.寝室成员不得乱丢垃圾，寝室内禁止吸烟、喝酒、打牌等；

4.寝室成员必须勤洗澡，勤洗衣物、被单、床单、鞋袜；

5.不准随地吐痰影响他人身体健康；

6.除公共物品外，使用他人物品时，必须先征得他人的同意才能使用。脸盆、桶、洗发

水、洗衣粉等生活必备品，必须人人自备；

7.按时就寝、起床，保证睡眠时间。不允许在寝室内不大声喧哗，影响他人休息；

（七）保安队公用财产保管使用制度

1.纪念馆发放的公用财产需登记造册，由队长负责领取、发放、保管；

2.队员领取公用财产必须登记，由队长批准；

3.公用财产必须是在上班期间使用，不得私自挪用；

4.故意损坏公用财产，加倍赔偿，遗失需照价赔偿。

（八）队伍会议制度

每月召开全体队员大会 1次，不得无故迟到、早退、缺席。会议召开由队长主持，安排

专人负责会议记录。会议召开具体形式为总结上期工作，部署安排下期工作。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１.乙方负责招收和培训安保人员，按采购文件的要求调派政治可靠、经过正规训练合

格的安保人员，承担本合同项下规定的所有安保服务。

２.乙方对派驻甲方安保人员的执勤、学习、训练和执行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安保人员

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等日常管理和违纪问题的处理。

３.乙方保证每天向甲方派遣保安人员满员，乙方合理安排派驻安保人员的休假、探亲，

遇有保安人员按规定休假、探亲时，乙方人员及时进行调整补充，保证人员满员且甲方工作

不受影响。乙方派驻安保人员在工作中违反合同约定或甲方管理规定的，乙方应及时调换。

4.乙方原则上对派驻安保人员不予调整，遇有特殊情况调整、补充保安人员，须经甲方

同意。

5.乙方应当与其所派驻的安保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负责办理派驻安保人员在京务工的

全部证件及手续。



6.乙方负责对在安全保卫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安保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7.乙方有权拒绝承担合同范围以外的工作任务。

8.乙方负责处理因派驻安保人员责任发生的重大纠纷等问题，因乙方人员失职或违法违

纪，造成甲方或第三方严重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9. 乙方负责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派驻安保人员的工资、福利、伙食、交通和保险等费

用，负责支付国家法定节假日、公休日及休假、探亲替岗的加班费；提供安保人员执勤所需

的服装、通讯、执勤、防护和救护器材。

10.乙方负责派驻安保人员的工伤、医疗及意外伤害保险等相关保险；安保人员因公致

伤、致残或牺牲，由乙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11.乙方及时撤换不适宜在甲方工作的安保人员，确保派驻甲方安保人员的整体素质。

九、违约责任

（一）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如果乙方单方解除合同的，乙

方应付本合同总服务费 30%的违约金，同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二）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就合同约定内容对乙方工作实行月考核方式，满分 100

分。乙方月考核分数为 95—91 分，违约金人民币 3 万元；月考核分数为 90—86 分违约金

人民币 5 万元；月考核分数为 85—81 分，违约金人民币 10 万元；月考核分数低于 80 分，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不须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月考核产生的违约金累加后从甲方下一

季度应付的服务费中直接扣减，最后一季度发生的扣减费用，乙方须在合同到期前向甲方支

付。具体考核标准如下表：

序号 考核项目及考核标准 扣分

1
一线服务岗保安员，要求五官端正、形象良好、文明有礼、口

齿清晰

每 1人次不符合，扣 0.5
分

2
保安员需全部统一穿着制服，制服必须统一、规范、整洁，皮

鞋光滑、精神抖擞、发型美观；

每 1人次不符合，扣 0.5
分

3
每月更换保安员频率不得大于 5%，每半年更换保安员频率不得

大于 20%
不符合要求扣 5分

4 甲方要求乙方调换不符合要求的保安人员，3日内未进行更换 扣 5分

5 未按要求统一佩戴执勤器具 每 1人次，扣 0.5分

6
上岗期间缺岗、睡岗、脱岗、迟到、早退、吸烟、聊天、会客、

玩手机、接打电话
每 1人次，扣 0.5分



7 保安员未遵守岗位要求及管理制度 每 1人/次，扣 2分

8 因乙方工作不当导致观众投诉 每 1人次扣 2分

9 因乙方责任造成甲方负面社会影响 每次扣 10分

10 每日训练不达标 每 1人不合格，扣 0.5分

11 每月应急处置演练不合格 每 1人不合格，扣 1分

12 每季度预案实战演练不合格 每 1人不合格，扣 2分

13 微型消防队员每日训练不达标 每 1人不合格，扣 0.5分

14 微型消防队员每周跑点训练不达标 每 1人不合格，扣 1分

15 微型消防队员每月灭火实战演练不合格 每 1人不合格，扣 2分

16 寝室内务不整洁、有灰尘、物品摆放乱 每 1人次扣 0.5分

（三）因乙方保安人员失职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甲方有权依据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认

定证明追究乙方的赔偿责任。

（四）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且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赔

偿责任。


